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计提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绩效奖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审阅和了解相

关情况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计提

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21年度绩效奖金的议案》涉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按照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方案》和公司 

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有关数据，根据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进行的年度绩

效考评，确定的绩效奖金总额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制度规定，能体现责、权、

利的一致性，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 

董事会依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审议《关于计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2021 年度

绩效奖金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相关审议程序及通过的议案内容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独立董事经审议同意《关于计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2021 年度绩效奖金的议

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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